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106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視障教育 

專業知能研習計畫（北區）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 1月 13日臺教師原字第 1060003116號函 

 

貳、目的 

一、探討普通教育與視障教育的交流與互動。 

二、專業培訓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教師之視障專業知能。 

三、提升普通教育教師視障教育專業知能，提供學生適性教育。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三、承辦單位：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肆、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民國 106年 11月 3日（星期五）。 

              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6時 00分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R103室。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伍、參加對象（共 20名） 

 國（市立）私立高中職學校、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普通班教師（以高中職學校教師優先

錄取）。 

 

陸、所有課程及講師如附件一。 

 

 

 



柒、報名及連絡 

一、請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進入網站 ( http://www.set.edu.tw/ )後點選研習課

程區  →  大學校院特教中心研習  → 臺南大學  → 按報名 → 輸入報名者身

分證號 → 輸入報名者相關資料 → 按確定完成報名】。 

二、報名時有關個人資料表上之每一欄位，請務必填寫，俾利於資格審查，若額滿將依 

    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三、請於報名截止（106/10/27）後次日自行至本網查閱錄取與否，恕不另行通知。 

四、若有任何疑問請電：0919-875-523 許萓庭 小姐。 

  

捌、經費 

一、講師之交通差旅及相關費用由承辦單位支應，其餘參加人員之差旅費用由原單位支

應；活動期間之住宿及交通請自理，本中心供應午餐，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二、本次活動之所有費用由 106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視障教育專業知能研習計畫項下

支應。 

 

玖、參加人員全程參加研習活動，由主辦單位核發 8小時之研習時數及研習證書。 

 

拾、本計畫經中心內部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set.edu.tw/


附件一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106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視障教育專業知能研習計畫 

時間/地點 11/3（星期五）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R103室 主持人/講師 

08：30～08：50 報  到  

08：50 

～  
09：00 

開幕式 
主持人/林主任慶仁 

（南大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09：00 

～  
10：30 

視障的意義 及 視障學生的身心特性 

講師/杞教授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教系） 

10：30～10：40 休 息 
 

10：40 

～  
12：00 

視障的意義 及 視障學生的身心特性 

講師/杞教授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教系）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6：00 

普通班教師對視障學生之教學與輔導 

講師/杞教授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教系） 

16：00～16：10 休 息 
 

16：10 

～  
17：50 

視障學生的轉銜與生涯發展達人之分享 

講師/李文煥老師 

（苗栗國中，盲人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 

17：50 

～  
18：00 

閉幕式，頒發研習證書 
主持人/林主任慶仁 

（南大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